
附件 4 

地区培育方案参考提纲 
 

一、培育目标 

从本地区整体培育情况出发，设定具体明确的培育目

标。 

二、工作机制 

包括培育期内具体工作实施协调机制、人员组成等。 

三、主要工作任务 

根据《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指南》（参见《国

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

育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发协字〔2014〕10 号）附件 1，

网络地址 http://www.sipo.gov.cn/tz/gz/201403/t201403 

07_913576.html）中的重点培育内容，结合本地区已有

基础和工作实际，确定本地区在培育期内的主要工作任务，

如督导各市场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制度；指导市场主

办方从市场准入、日常管理、纠纷解决、奖优惩劣等方面实

现商户入场经营前、中、后环节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管理；

加强本区域内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建设；建设省级专业市场

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收集利用平台；指导组建市场知识产权保

护社会监督员队伍；“四众”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；

将市场培育与举报投诉、执法维权和纠纷调解等工作相结

合，建立完善纠纷受理处理机制等。 

 



四、具体措施和整体进度安排 

包括确保方案落地的具体措施、资金投入、时间进度安

排、预期成果等。 

 
 


